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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

簡稱《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第 136 條和第 138 條

規定了國際條約在澳門適用的方式。即關於《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

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在澳門實施的方式、澳門

特區政府可在適當領域單獨簽訂和履行有關國際協

議、以及對於中國人民共和國參加或未參加的國際協

議如何在澳門的適用。可以說，這三個條文對於解決

國際條約在澳門特區回歸後的適用問題有了一個指

向。 
但由此在基本法條文之間的理解以及司法實踐中

卻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即澳門特區在回歸後對於國際

條約的適用究竟採取何種方式？是繼續維持回歸前只

要澳門政府直接通過政府公報公佈便產生效力還是需

通過立法機關對國際條約進行轉化為本地法律方發生

效力。以及在澳門終審法院第 2/2004 號判決中對國際

條約的效力問題的解釋，引申出國際條約在澳門法律

體系中的位階問題。即國際條約究竟在澳門法律體系

中處於何種地位？是與一般法律平行、或高於一般法

律、亦或低於一般法律。 
那麼究竟該如何解決上述的疑惑，本文擬通過歷

史的、發展的視角對於國際條約在澳門特區的適用進

行理論上的探討，並嘗試解答以上出現的種種問題。 
 
 

二、國際條約在澳門適用的歷史與現狀 
 

(一) 回歸前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 
在葡萄牙對澳門準殖民時期。澳門作為葡萄牙的

“海外省”，沒有任何自主權，無論是内部管理還是

對外事務，都是由葡萄牙中央政府來管理和統治。而

依據當時《葡萄牙憲法》、《葡萄牙海外組織法》及《澳

門省政治行政章程》，使葡萄牙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

自動延伸適用於澳門。1

在葡萄牙對澳門管制時期，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

用基本上是依據《葡萄牙憲法》與《澳門組織章程》

的内容。根據現行 1976 年《葡萄牙憲法》第 8 條的規

定，國際法規範及原則作為葡萄牙法律的組成部分；

經正式批准或通過之國際條約所載之規範，一經正式

公佈，只要在國際上對葡萄牙國家有約束力，即在國

内秩序中生效。2 表明國際條約在葡萄牙適用的方式

是直接納入式，即對於國際條約在本國的適用只需議

會(國會)批准加入及經正式公佈便發生效力，而不需

要議會通過本國的立法程序，使國際條約轉化為國内

法律發生效力。但由於該時期葡萄牙政府不再將澳門

視為其“海外省”，承認澳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領

土，澳門僅是葡萄牙政府在行政上管理的地區。至此，

澳門享有了一定的自治權。故葡萄牙締結或參加的國

際條約不能再自動延伸適用於澳門，而是需要經過一

定的法律程序才可將國際條約適用於澳門。即由葡萄

牙議會通過決議將該國際條約延伸到澳門，並且該國

際條約須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公佈才能生效。3

國際條約在澳門回歸前總體上採用的是納入式的

適用，即原則上只要葡萄牙議會通過，且在《澳門政

府公報》公佈便產生效力。 
 
(二) 回歸後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關於

國際條約在澳門適用的主要法律依據為《澳門基本

法》。其中涉及到國際條約適用的條文主要體現在第

40 條、第 136 條及第 138 條。也正是這三個條文，導

致了如何理解國際條約在澳門特區的適用成為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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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焦點。當前主要的學理觀點如下： 
1. 國際條約需轉化為本地法律的適用方式 
持該觀點的學者依據《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的内

容，即《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澳門的

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

實施。認為基本法已經改變了澳門原有國際條約採用

納入的方式，而是採取了國際條約應轉化為本地法律

才生效，如果沒有具體立法，則國際條約不對個人和

法院產生法律的約束力。 
但是，根據基本法保持澳門原有法律不變的精神

來看，明顯與上述的觀點相矛盾。究竟如何看待《澳

門基本法》第 40 條的含義，則需從歷史與邏輯角度來

解釋。 
首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在澳門回歸前便已經由葡萄

牙議會批准適用。但是，由於《澳門組織章程》與葡

萄牙憲法一樣，已包含了兩個人權公約的精神和原

則，故葡萄牙一直未將兩個人權公約延伸適用於澳

門。直到中葡雙方聯絡小組磋商後，葡萄牙議會作出

將兩個人權公約延伸適用於澳門的第 41/92 號決議。

由於葡萄牙對兩個人權公約無任何保留的簽署，以及

所以兩個人權公約的部分内容又不完全適用於澳門。

故根據決議兩個人權公約須通過澳門本地立法的予以

實施。4 實際上兩個人權公約在澳門的適用是一種特

別的規定。 
其次，從《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的内容上分析。

第 40 條僅僅規定了兩個人權公約與國際勞工公約在

澳門適用的方式，而沒有規定所有國際條約的適用方

式。況且將該條置於《澳門基本法》第三章居民基本

權利與義務，而沒有放入第七章對外事務中，也體現

了《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的規定僅是對具體國際條約

適用的特殊規定，不具有普遍約束性。 
2. 除明確規定外，國際條約適用方式由行政長官

決定 
持該种觀點的學者認為5：除了《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規定了兩個公約需通過轉化方式適用於澳門

外。從《澳門基本法》第 136 條與第 138 條，對於特

區政府在適當領域單獨簽訂的國際條約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參加了但須延伸至澳門特區適用的國際條約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參加但已適用澳門的國際條約，採

用何種適用方式應由特區行政長官決定。其理由是依

據《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第 13 項的規定，行政長官

根據中央的授權代表澳門特區處理對外事務。從而認

為此項職權是行政長官的專屬權，即根據第 3/1999 號

法律行政長官只要簽署並在政府公報上公佈國際條約

便發生效力。同時並不妨礙在行政長官簽署國際條約

後，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法案，再由立法會立法

具體實施。並列舉了近年特區政府批准的反恐、反洗

黑錢、反貪污等國際條約，向立法會提出法案，經立

法會審議通過制定了相關法律。 
但是該觀點是否具有較強的論據支撐，在此表示

懷疑。根據澳門的法律傳統與原有法律體系，國際條

約的適用僅需在政府公報上公佈便產生效力直接納入

方式。如果在直接納入適用國際條約外，再由本地立

法機關進行立法不僅會讓人覺得國際法與國内法同時

做出同一種規範是否會多此一舉，同時也會產生無謂

增加立法成本的質疑。而對於在實踐中諸如對反恐、

反洗錢、反貪污等國際公約通過本地立法的形式具體

適用在本地，從邏輯推理上來說如果一國或地區對部

分國際條約採取國内法轉化的形式予以適用，肯定有

其特殊性。例如，關於《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

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在澳門的適用通過本地專門的立

法予以實施。究其原因在於該公約的規定過於籠統和

過於原則，只有通過制定本地具體法律才可操作。6 況
且對於國際條約的適用方式完全由行政長官決定，勢

必會造成權力濫用的風險。 
3. 除《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外，其他國際條約

直接適用於澳門特區 
此觀點主要結合了澳門原有法律體系以及基本法

的相關規定。即認為根據基本法對於原有法律基本不

變的精神，依據基本法以及第 3/1999 號法律的規定，

除了《澳門基本法》第 40 條對相關條約的適用需經本

地立法實施外，其他國際條約的適用原則上僅需在政

府公報上公佈即發生效力。 
但是正如前述，如果僅僅認為除了《澳門基本法》

第 40 條的規定外，所有國際條約都只通過公告的方式

適用於澳門。那麼便無法解釋為何在《澳門基本法》

第 40 條規定以外還有國際條約是通過本地法律轉化

的方式在澳門適用。在此只能認為由於部分國際條約

中的規定過於籠統和原則化，導致無法在實施中正常

適用。所以必須通過本地立法進行具體化方可。這並

不違背澳門原有法律體系的原則，而是表明在一般情

況下，澳門特區採用納入式使國際條約直接適用於澳

門，但在特殊情況下可採用本地立法轉化的方式適用

國際條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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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條約在澳門的效力 
 

(一) 國際條約效力的爭議 
由於《澳門基本法》沒有對國際條約在澳門法律

體系中的地位(位階)問題進行明確規定，所以對如何

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基於《澳門基本法》對於澳門原有

法律體系不變的精神，對於國際條約在澳門特區的效

力應採用原有法律理論和法律傳統。即根據《葡萄牙

憲法》第 277 條的規定，“經合乎規範被批准之國際

條約，即使在機關上或形式上違憲，如其規則在對方

之法律秩序中適用，則不影響該等規範在葡國法律秩

序中之適用，但如違憲係因違反基本規定者，不在此

限。”由此推定國際條約在葡萄牙的法律體系中的地

位是低於憲法高於國内法律。8 以及《澳門民法典》

第 1 條第 3 款的規定，“適用於澳門之國際協約優於

普通法律。”由此認定在澳門國際條約的效力應高於

普通法律。 
但是，由於澳門終審法院在 2/2004 號判決書中認

為：○1 《澳門民法典》規定國際條約優先於普通法律

是違反基本法的，國際條約在澳門的效力應由基本法

規定。即“基於明顯的法律邏輯理由，簡單的道理是，

沒有任何一項規範可以賦予一項或一組規範高於其本

身的法源位階，因此《澳門民法典》第 1 條第 3 款的

這項規定沒有任何效力。”○2 國際條約高於澳門法律

是因為中央政府授權並決定國際條約在澳門的適用。

“第 138 條所涉及的國際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已

經參加以及尚未參加但於 1999年 12月 19日在澳門適

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適用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決

定的，而不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機構，由此肯定可以

得出，在法源位階上，上述提到的國際協定中的規範

高於澳門特區内部其他法源。”“因此，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立法機關不得撤銷《澳門基本法》第 138 條所

述的國際協議的規定，否則，會以另一種方式侵犯《澳

門基本法》中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職權。”9

由於澳門終審法院的判決，使得原有在澳門適用

的法律體系出現了變動。即按照原有法律體系及《澳

門民法典》第 3 條的規定，應當認為一切國際條約的

效力都絕對高於普通法律。而終審法院在判決民法典

第 3 條違反基本法後，僅認為國際條約高於澳門本地

法律的依據是《澳門基本法》第 138 條。在實際上出

現了僅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決定適用於澳門特區以及在

回歸前已適用澳門特區的國際條約高於澳門本地法

律。而對於《澳門基本法》第 136 條關於特區政府在

適當領域可單獨簽訂的國際協議在澳門法律體系中的

地位沒有明確。 
基於上述的問題，出現了另一種觀點。即認為對

於《澳門基本法》第 138 條涉及的中央政府批准適用

澳門的國際條約具有絕對高於澳門本地法律的效力。

而對於依據《澳門基本法》第 136 條由澳門特區政府

自行批准適用的國際條約，與澳門本地法律的效力關

係應當採取新法優於舊法原則。10 其理由是根據《澳

門基本法》第 136 條的規定，澳門特區政府有權力在

適當領域單獨簽訂國際條約，且國際條約在澳門地區

原則上是採用直接納入適用，則特區政府所簽訂的國

際條約一旦在政府公報公佈便產生效力。而澳門本地

法律的立法權屬特區立法會，與簽訂國際條約的機關

並非同一主體。況且立法會的立法權與行政長官的對

外事務處理權不能區分高低。所以，澳門本地法律與

特區政府簽訂之國際條約的關係應採取同等地位較為

合適。 
 
(二) 國際法與本地法關係的理論探討 
特區政府簽署之國際條約與本地法律如果處於平

等地位，並採取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是否就可以解

決上述關於國際條約位階產生的矛盾呢？ 
從國際法理論與實踐看，國際法與國内法的關係

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11

○1 國内法地位優於國際條約。即國際法的位階低

於本國憲法與一般法律，如果國際條約實行的結果與

憲法或法律相抵觸，便不能繼續執行。如阿根廷便採

取此種類型，其第 48 號法律第 21 條規定：“阿根廷

法院和法官執行職務時，應以本條所規定的優先順

序，適用憲法作為本國的最高法律，然後使用國會所

已通過或可能通過的法律、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各省

的個別法律、本國過去適用的一般法律和國際原

則。”12

○2 國内法與國際條約地位相等。即除本國憲法

外，國際條約與國内一般法律地位相等。當兩者相互

衝突的時候，一般採取兩個法律原則。一是和諧解釋

原則，即盡力將表面上與條約有抵觸的國内法解釋為

並無抵觸。二是後法優於前法的原則。採用此種類型

的國家較多，如美國、德國、韓國等。 
○3 國際條約地位優於國内法。即除本國憲法外，

國際條約的地位高於任何國内法律，與國際條約相抵

觸的法律内容便無效或不再適用。如中國、葡萄牙、

法國等。 
○4 國際條約地位優於憲法。即國際條約的地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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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優於一般國内法，還優於本國憲法。如 1953 年 6
月 22 日修正的《荷蘭憲法》，其第 65 條規定：“在荷

蘭王國内正在施行的法律規定，如其適用將於該法律

規定制定以前或以後按照第 66 條公佈的協定相抵

觸，應不予適用。”該條規定了國内法效力低於國際

條約，而更加重點的是荷蘭國會對該條的辯論表明該

條中的“法律規定”包括憲法規定在内。從而認定國

際條約的效力亦高於本國憲法。13

由上可知，對於國際法與國内法之間的效力，對

於本國而言僅僅是涉及到實在法如何規定的問題。換

言之，對於本國而言，國際法與國内法的效力位階不

過是立法者的一個態度。 
而有學者認為在澳門之所以要考慮將特區政府簽

署的國際條約與立法會通過的法律在效力上採取等同

說。是因為兩者的主體不同，既特區政府簽署的國際

條約與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無法區分效力的高低。故認

為採取兩者效力同等原則較為合適，並依照新法優於

舊法的原則處理兩者的衝突。14

但是對於國際條約的研究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

除了要思考國際條約在一國内的效力問題外，還需考

慮國際條約在國際上的效力。由於國際條約的締約主

體是主權國家，即國家須對自身簽署的條約負有遵守

的義務，否則將會因違約而承擔國際上的責任。 
從一國家對國際條約在國内法律體系的地位，便

會影響着國家是否會經常性的因違反國際條約而承擔

國際責任。如採取國内法地位優於國際條約或國内法

與國際條約地位相等，並適用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

都是可能會引起國家在國際上承擔責任的後果。 
澳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上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本身不具有國際法上的主體資格。澳門特區在回

歸後，適用於澳門的國際條約(不管是否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參加)已通過中央政府對相關國際組織或國家的

照會，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負有對適用於澳門的

國際條約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的主體。而特區政府所

享有的外事權僅是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澳門基本法》

授權賦予的。換言之，特區政府在特定領域單獨簽訂

的國際條約，在國際上對這些國際條約承擔義務的依

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如果在澳門採取上述特區政

府簽訂之國際條約與立法會通過之法律在地位上相

等，僅依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勢必會因為澳門特區

政府所簽訂之國際條約先於立法會通過的法律而導致

失效，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須經常性地承擔國際責任

的風險。 
 
 

四、結論 
 
國際條約與國内法的爭論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各

國立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歷史的

因素、政治的因素等等。而對於澳門而言，國際條約

與本地法律關係的未決，必然對本地區法治發展起到

阻礙作用。 
本文通過對目前學理上的觀點的分析與探討，得

出一個初步的結論：出於對歷史的繼承以及《澳門基

本法》對原有法律不變的精神，應當考慮將《澳門基

本法》第 136 條與 138 條涉及的國際條約之效力絕對

的高於一般法律之上。此外，仍然需要對《澳門基本

法》中相關的制度進行進一步解釋與研究，方可對於

國際條約的適用與效力問題及爭議從制度層面上予以

解決。其中涉及到諸如中央政府授權問題的研究，即

如何理解《澳門基本法》第 13 條第 3 款、第 136 條的

内容與中央政府權力之間的關係。也涉及到行政長官

簽署權的性質，即對於行政長官代表特區政府簽署國

際條約與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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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葡]孟狄士(Doutor João Castro Mendes)著、黃顯輝譯：《法律研究概述》，澳門：澳門大學法學院，1998 年，第 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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